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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18）周三出刊

	議題一、闖平交道陋習，導致重大火車事故 
相關連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8/today-fo4-2.htm
http://www.udn.com/2012/1/17/NEWS/SOCIETY/SOC2/6851113.shtml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8/today-t1.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8/today-fo1.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8/today-fo4.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8/today-fo4-3.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8/today-fo4-4.htm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0378/112012011800555.html 
現況：因一時搶快貪圖方便，一輛未保持平交道淨空規則的砂石車駕駛，硬闖入柵欄已放下的平交道，導致高速行駛的太魯閣號反應不及攔腰撞上，火車司機受重創死亡，前三節車箱出軌，導致一死、二十多人輕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這一起重大火車事故，造成台鐵優秀司機身亡，且太魯閣號機車頭受重創，損失慘重。而業者也表示，砂石車駕駛搶快闖平交道陋習由來已久，但為擔心撞斷柵欄挨罰，以及收到台鐵請求民事賠償，並遭交通違規記點甚至吊銷駕照，砂石車司機碰到闖平交道但柵欄已放下時，多半選擇徒手將柵欄拉開硬闖，而這也是導致這次重大火車事故的主因。    
 問題１：拉開柵欄不撞斷，闖平交道沒事？ 
因砂石車司機一時違規硬闖，導致過年前這起重大的火車事故，不但火車司機員喪命，更重創春節期間的鐵路運輸計畫，影響不可謂不大。但是，進一步追究事故原因，砂石車業者在「不撞斷柵欄就沒事」的前提下，部分砂石車駕駛行經平交道時，未保持路口淨口，以及與前車的安全距離，甚至碰到柵欄已放下時，為了搶快冒險闖平交道，甚至徒手將柵欄拉高強行通過，而如此心存僥倖的做法，也釀成這起嚴重的交通事故。 
問題２：鐵路平交道警示作業應更加周全  

儘管已有柵欄和警示聲響等作法，近年來平交道安全事故仍時有所聞，最常見的事故原因發生在兩次柵欄放下時間太過接近，導致跟隨前車通過平交道的車輛反應不及撞上。儘管台鐵近年來在鐵路平交道加裝監視器及紅外線偵測器等設備，希望達到預警功能，但是碰到有連續火車通過的情況，建議台鐵應有更周全的警示作業。例如可以電子看板示警，顯示此路段平交道仍有火車待通過，或是考量有連續列車通過時，即將柵欄持續放下直到列車全數通過為止，避免這類柵欄短時間內多次起落導致通過平交道的車輛應變不及而肇事。
議題二、「藥食同源」紅棗也算食品，超商、市場買得到
相關連結：http://udn.com/NEWS/LIFE/LIF1/6853369.shtml 
現況：新鮮紅棗為農產品，但是，農民將銷量過剩的紅棗曬乾出售，卻涉及未領有中醫師、中藥商合格執照，屬非法販售，讓農民大喊不公。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日前決定，將民眾常用的紅棗、薏仁、黑豆、白果等四種傳統中藥材納入藥食兩用中藥材，除了中藥店外，一般超商、雜貨店甚至攤販均可公開販售。但衛生署如此認定，也引起中藥商反彈抗議。

問題１：藥食同源難認定？衛生署決定開放販售 
儘管中藥商對於衛署將公告紅棗等四種食材為藥食兩用，可以開放販售表達不滿，不過，就民眾及種植農

民的角度來看，紅棗就是農民辛勤種植所得的農產品，而紅棗乾不過是將新鮮紅棗經日曬所得，其中並不
涉及任何中醫藥相關專業知識；而民眾將紅棗入菜、自己在家做黑豆豆漿、薏仁漿或白果料理已是極常見
家常食材，硬要將這些農產品劃為中藥材，限中藥商獨賣實在沒什麼道理。除了保障特定通路的利益外，硬要扯上中醫藥專業，實難以服人，而這應該也是衛生署決定開放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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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18）周三出刊

	議題三、發熱衣成份，五成標示不清   
相關連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8/today-life7.htm
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11051801/112012011800067.html
http://udn.com/NEWS/LIFE/LIF1/6853431.shtml
http://udn.com/NEWS/LIFE/LIF1/6853434.shtml
http://udn.com/NEWS/LIFE/LIF1/6853422.s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tech/12050905/132012011701012.html 
現況：含多家知名品牌在今年冬天推出號稱可發熱、吸濕、保溫的發熱衣，半數名不副實？消基會日前選購市售發熱衣，從標示及發熱衣材質、成分分析發現，市售九件發熱衣中，五件標示的成分均無發熱效用的材質及成分，甚至有以便宜的壓力克纖維充當發熱衣，讓消費者將「悶熱」誤以為「發熱」，難怪隨著發熱衣的熱賣，皮膚科門診也出現，身穿發熱衣睡覺卻悶出紅疹、皮膚發癢的病人。
問題１：發熱衣熱賣，能否發熱業者說了算？

發熱衣這個冬季在台灣掀起銷售熱潮，每件三百至七百元的發熱衣，短短三個月在台灣賣出二百萬件以上，創下十億商機。各家業者大打廣告號稱可「調溫」、「升溫」或「發熱」，消基會日前公布抽樣調查市售發熱衣發現，九件發熱衣有五件標示的材質並不具有發熱效用的材質，而多以便宜的壓力克纖維充當發熱材質，讓消費者將「悶熱」誤為「發熱」，有廣告不實之嫌。儘管業者多跳出來喊冤，甚至辯稱調溫、升溫與發熱不同，但是國內主管機構缺乏建立相關檢驗及認證的機制，也讓發熱或調溫、升溫都是業者說了算，顯然不夠負責任。
問題２：發熱衣「悶」出皮膚病，材質問題還是使用不當？  
日前皮膚科門診發現，有民眾穿著發熱衣睡覺悶出皮膚紅疹、發癢的皮膚病，而證諸消基會針對市售發熱衣材質的調查，似乎可看出端倪。這些發熱衣雖具有「保溫」效果，但卻屬悶熱不透氣的材質，民眾誤以為發熱衣屬高科技的新材質，結果，消基會調查卻顯示，多數市售發熱衣只是不吸汗、不透氣的壓克力材料，重創業者主打的「高科技新材質」的形象，而這也解釋了皮膚科醫師不建議有過敏膚質、兒童睡覺穿著發熱衣，除非是前往極低溫的地區，這些皮膚敏感的人貼身衣物最好還是選擇棉質衣物，才能兼顧保暖和舒適。
議題四、健檢未檢出罹癌、檢體送錯誤罹癌，醫療院所判賠
相關連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7/today-life12.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an/14/today-life15.htm  

現況：醫療院所當心「應注意而未注意」的疏失，一名建築師在返台健檢時，雖然胸部ｘ光片已有陰影，但醫師判斷為吸氣不足未針對陰影部分再確認，工程師返美後發現罹胸腺癌，憤而向醫院求償，法院判賠五百二十一萬元；而知名整形外科醫師因長庚誤送檢體以為罹患攝護腺癌，赴美進行攝護腺全切除，但是美方術後告知未檢出癌細胞，讓他憤而控告長庚求償，去年已判決長庚賠償六百二十萬元，近日更將錯置檢體的檢驗員依業務過失傷害起訴。
問題１：有陰影未確認、貼錯檢體標籤，醫療疏失要不得
胸部ｘ光片有陰影，未想到要再次檢查確認，逕自以受檢者呼氣不足解釋，讓接受健檢卻未檢出早期癌症的患者氣不過，對醫院的輕忽堅持提告；而長庚出現明顯的人為疏失，檢驗員錯置檢體，讓未罹癌的整外名醫赴美切除攝護腺後，才發現自己根本未罹癌，憤而提告。如此明顯的醫療疏失已難再矇混過關，醫療院所應從近日賠償的案例中發現，法院對於醫療院所「應注意而未注意」的明顯疏失不會輕意放過，在醫療任一環節都應加強注意義務，降低明顯的醫療人為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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